
 通用指标解释及填写说明
一、通信行业企业基本情况主要指标
1、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1）法定代码填写规定
已经领取了法定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法定代码，不得使用临时代码。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代码均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在填写时，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法人单位代码证书》或《法人单位分支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填写。
产业活动单位是本部的，如果没有法定代码，使用法人单位法定代码的前8位，第九位校验码填“B”。
（2）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尚未领到法定代码或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使用各级统计部门赋予的临时代码。临时代码已由国家统计局划分区段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再由各省划分区段分配给地、市、县统计局按规定使用。
2、企业资质编码：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及省（区、市）通信管理局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上的编码填写。
3、企业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企业详细名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企业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或资质企业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4、企业曾用名称：指企业最近一次更名前使用的法人单位或资质企业名称。
5、企业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
6、单位所在地址：指单位实际所处的详细地址。
单位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7、单位注册地址：指单位注册时的详细地址。
分别按单位注册地的详细地址填写。
8、联系方式：固定电话(包括长途区号)号码、传真号码、联系人、邮政编码、电子信箱地址。
在填写电话号码时，填写企业对外联系的电话号码，以填写固定座机电话号码为主（区号+电话号码），对于确实没有座机电话号码的单位，可以填写主要负责人的移动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指对外联系用的传真号码（区号+传真号码）。电子信箱指联系人的电子邮箱。
9、业务范围：指本企业从事的主要业务范围。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主要产品）名称。
10、登记注册机关：指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的机关（或批准成立的机关）名称。
登记注册号：
登记注册号码只填写在工商、编制和民政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注册的号码。填写营业执照正本上的注册号。
11、控股情况：控股情况以企业法人为分类对象，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五类。
（1）国有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50%的国有绝对控股。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国有协议控股。
投资双方各占50%，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控股处理。
（2）集体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50%的集体绝对控股。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集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集体协议控股。
（3）私人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50%的私人绝对控股。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私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私人协议控股。
（4）港澳台商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50%的港澳台商绝对控股。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港澳台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5）外商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50%的外商绝对控股。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外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协议控股。
12、隶属关系：指本企业（或单位）隶属于或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
地方隶属关系：按照国家标准《单位隶属关系代码》（GB/T12404-1997）分为：中央、省、市（地区）、县、街道、镇、乡、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
隶属于“中央”的单位兴办的集体企业，隶属关系填“其他”；省管以下的企业（单位）办的企业（单位），其隶属关系与企业（单位）本身的隶属关系一致。
无主管部门的单位、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办事机构所开办的第三产业等单位填“其他”。
13、企业资质等级：根据已领取《资质等级证书》，分别按各类的等级划分标准填报。
（1）设计
（2）施工
（3）监理
（4）招标代理
（5）系统集成
14、开业（成立）时间：
（1）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批准成立的时间；
（2）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的时间（如开业年月早于领取营业执照的时间，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3）改制企业按原成立时间填写；
（4）企业分立、合并分二种情况：一种是因合并或分立而新设的企业，其开业时间按工商部门重新登记的开业时间填写；另一种是合并或分立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填写原企业开业时间；
（5）与外方或港、澳、台合资的企业，按领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的时间填写。
15、企业生产用房情况：企业用房归属情况及使用面积。
16、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人）：指企业报告期内(本企业的专业人员含管理人员在内)平均拥有的职工（包括劳务制、派遣制）人数（不包括非本专业以及离开本企业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年度报表中平均人数为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1——12月月平均人数之和/12。
17、工程技术人员：指报告期末企业正式聘用人员中评定或聘任了工程技术职称的人员。
（1） 高级工程师（人）：指取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或聘任了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人员。
（2）工程师（人）：指取得了工程师职称或聘任了工程师职称的人员。
（3）助理工程师（人）：指取得了助理工程师职称或聘任了助理工程师职称的人员。
（4）技术员（人）：指取得了技术员职称或聘任了技术员职称的人员。
（5）施工员（人）：指从事通信工程线路、管道、设备、铁塔各专业的施工人员。
18、职业资格状况：指报告期末企业聘用人员中，取得国家执业资格，持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且在注册有效期内的执业人员。一人获得多项国家级注册执业资格者，且在注册有效期内的，分别按证书填报。
    1、安全管理员：指报告期末取得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安全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分A、B、C级分别填报。
    2、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人员：指报告期末经工业和信息化培训、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
    3、注册建筑师：指报告期末取得国家一级和二级建筑师执业资格，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分别按一、二级注册建筑师填报。
    4、注册结构工程师：指报告期末取得国家一级和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分别按一级、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填报。
5、通信工程监理工程师：指报告期末取得通信工程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
按铁塔专业、电信工程专业分别填报。
6、注册监理工程师：指报告期末取得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
    7、注册建造师：指报告期末取得一级和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分别按一、二级注册建造师填报。
8、注册招标师：指报告期末取得注册招标师证书，并在本企业注册的人员。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和业务指标
19、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1）全年营业收入合计（万元）：指企业（单位）全年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以及让渡资产取得的收入。营业收入合计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企业（单位）填写营业收入合计指标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损益表”中各自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与“其他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写。
（2）业务收入（万元）：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总额。此项目应根据相关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经营收入”、“工程结算收入”等科目发生额填列。其中:设计企业只统计设计业务收入；施工企业只统计施工业务收入；监理企业只统计监理业务收入，招标代理机构只统计招标业务收入，系统集成企业只统计系统集成业务收入。
20、企业主要业务指标
（1）完成合同数合计（个）：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的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招标代理、系统集成、用户管线等项目合同的总数量。
（2）完成合同额合计（万元）：指根据合同额在报告期内完成的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招标代理、系统集成、等实际工作量。
三、企业财务状况主要指标
1、营业收入合计（万元）：指报告期末企业实际完成的全部营业收入合计，从企业财务报表中取得。
（1）境内收入（万元）：指报告期末企业境内实现营业收入合计，包括：
（1）工程设计收入
（2）工程施工收入
（3）工程监理收入
（4）工程招标代理收入
（5）工程造价咨询收入
（6）工程系统集成收入
（7）工程项目管理与咨询服务收入
（2）境外收入（万元）：指报告期末企业自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转回的参与本企业当年年终决算的净收入。按当年末国家公布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填列。
2、利润总额（万元）：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成本等各种消耗后盈余，再加减非经营性质的收支及投资收益，即为企业全年实现的利润总额。按企业会计“损益表”中的“利润总额”项的数值填列。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3、应交所得税（万元）：指企业按照国家的税法规定应计算交纳的所得税。本项根据“损益表”中“利润分配表”中“应交所得税”项的本年实际数填列。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指在现金流量表的三大部分(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中的广义现金的增加额。
5、负债合计（万元）：是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负债一般按其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指将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帐款、预收帐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利润、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等。本项根据“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负债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长期负债指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它是除了投资人投入企业的资本以外，企业向债权人筹集，可供企业长期使用的资金。本项根据“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负债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6、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是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净资产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余额。其中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四部分。本项根据“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